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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急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 

沪财采〔2021〕2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 
资格库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，各区财政局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

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1〕14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

政部通知”，见附件 1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对照财政部通知要求

积极贯彻落实。为做好该项工作，现结合本市实际，提出以

下要求，请一并落实： 

一、关于市级层面的专项清理工作 

请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组织本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（即

财政部通知中所称的“采购单位”和“采购人”）对照财政部

通知要求开展全面自查和清理，并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前由

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填写报表（见附件 2），将本部门及所属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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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单位的自查和清理情况报送市财政局。经自查不存在应当

予以清理的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的，也请填写附件 2 中

的报表并报送市财政局。 

根据财政部通知要求，市财政局将于 3 月 15 日至 3 月 31

日期间根据自查和清理情况，重点选取财务审计以及资产评

估服务等方面的采购项目开展核查。对核查发现的漏报瞒报、

清理不到位等问题，将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。 

二、关于区级层面的专项清理工作 

请各区财政局根据财政部通知要求组织开展本区的专项

清理工作，于 4 月 2 日前填写报表（附件 3），汇总本区清理

情况并报送市财政局。 

三、其它事项 

根据财政部通知要求，本市将在上海政府采购网

（www.zfcg.sh.gov.cn）公开举报邮箱、电话，任何单位及个

人均可反映违规设立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情况。 

清理工作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

处联系（联系电话：54679568-20126/20138）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 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 

录库、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1〕 

14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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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《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自查和清 

理情况表》（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填写） 

3. 《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自查和清 

理情况表》（区财政局填写） 
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2021 年 2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 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8 日印发 











附件 2 

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 
自查和清理情况表 
（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填写） 

上海市财政局： 

本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对照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政

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》（财办库

〔2021〕14 号）要求，经全面自查和清理，相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是否存在违规设置的备选

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供应商库？ 

□是    □否 

二、如有以上违规设置的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供

应商库，请逐个填写以下信息： 

序号 供应商库名称 供应商库相关描述 清理措施 

1  

（包括设置主体、库内供

应商数量、产生方式、有

效期） 

（包括已经采取和拟采

取的清理措施） 

2    

三、本部门联系人：__________，联系电话：________。 

 

 

（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公章） 

2021 年  月  日 



附件 3 

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 
自查和清理情况表 

（区财政局填写） 

上海市财政局： 

我区对照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

录库、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1〕14 号）要

求，经全面自查和清理，相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是否存在违规设置的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供

应商库？ 

□是    □否 

二、如有以上违规设置的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供

应商库，请逐个填写以下信息： 

序号 供应商库名称 供应商库相关描述 清理措施 

1  

（包括设置主体、库内供

应商数量、产生方式、有

效期） 

（包括已经采取和拟采

取的清理措施） 

2    

 

 

 

（区财政局公章） 

2021 年  月  日 


